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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

條例」第29條規定置存之權益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須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資料，董事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

元普通股及其聯營公司股份之權益及認購該等股份之權利如下：

1. 於股份或債券之權益

A. 本公司

(a) 普通股

實益持有股份數目

姓名 個人 其他權益 持股量

(%)

關百豪 – 156,952,376* 51.38

羅炳華 5,096,200 – 1.67

郭愛娟 2,700,000 – 0.88

羅家健 125,000 – 0.04

李淵爵 2,501,875 – 0.82

* 該等股份均由Cash Guardian Limited（「Cash Guardian」）持有。

由於關先生於Cash Guardian持有下文「主要股東」一節所述之
權益，因而被視為擁有所有該等股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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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認股證

認股證附有認購股份之權利，可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至
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以每股經調
整13.00港元之認購價認購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本公司股份。

實益持有之認股證金額
姓名 個人 其他權益

（港元） （港元）

關百豪 － 159,976,285.30*
羅炳華 3,526,238.30 －
郭愛娟 260,000.00 －
羅家健 162,500.00 －
李淵爵 1,952,437.50 －

* 該等認股證之金額分別由Cash Guardian佔144,876,749.55港元
及Suffold Resources Limited（「Suffold」）佔15,099,535.75港元。
Cash Guardian及 Suffold均由 Jeffnet Inc（「Jeffnet」）實益擁有其

100%權益。有關 Jeffnet最終實益權益之詳情載於下文之「主要
股東」一節內。關先生擁有 Cash Guardian及Suffold之權益，故

被視為擁有全部該等認股證之權益。

B. 聯營公司（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

(a) 時富金融之普通股

實益持有股份數目
姓名 個人 其他權益 持股量

(%)

關百豪 – 54,330,997* 53.92
羅炳華 271,249 – 0.27
郭愛娟 20,000 – 0.02
羅家健 12,500 – 0.01
李淵爵 150,187 – 0.15

* 該等股份分別由  Celestial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CIGL」）

（時富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時富投資」）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
50,463,239股及Cash Guardian持有3,867,758股。由於關先生

於時富投資及Cash Guardian持有下文「主要股東」一節所披露
之權益，因而被視為擁有所有該等股份權益。



20
02

 年
時
富
投
資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中
期
業
績

26

(b) 實惠集團有限公司（「實惠」）之普通股

實益持有股份數目
姓名 其他權益 持股量

(%)

關百豪 1,374,432,297* 66.18

* 該等股份由CIGL（時富投資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由於關先生

透過Cash Guardian於時富投資中持有下文「主要股東」一節所
述之權益，因而被視為擁有所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行政總裁或
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之股

本或債務證券擁有任何個人、家族、公司或其他實益權益。

2. 認購本公司股份之權利

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若干董事獲授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一月一日 四月二十五日 六月三十日 每股

姓名 授出日期 尚未行使 期內失效 經調整 期內授出 尚未行使 行使期 行使價 附註

（港元）

關百豪 4/10/1999 40,000,000 (40,000,000) － － － 8/4/2000－ 7/4/2002 0.59
2/5/2002 － － － 3,000,000 3,000,000 2/5/2002－ 30/4/2003 1.32

羅炳華 4/10/1999 40,000,000 (40,000,000) － － － 8/4/2000－ 7/4/2002 0.59
2/5/2002 － － － 3,000,000 3,000,000 2/5/2002－ 30/4/2003 1.32

郭愛娟 4/10/1999 5,750,000 (5,750,000) － － － 8/4/2000－ 7/4/2002 0.59 (2)

6/11/2000 15,000,000 － (14,250,000 ) － 750,000 16/5/2001－ 15/5/2003 5.40 (3)
2/5/2002 － － － 3,000,000 3,000,000 2/5/2002－ 30/4/2003 1.32

羅家健 4/10/1999 3,000,000 (3,000,000) － － － 8/4/2000－ 7/4/2002 0.59 (2)
1/6/2000 10,000,000 － (9,500,000 ) － 500,000 1/12/2001－ 30/11/2002 7.00 (3)

6/11/2000 10,000,000 － (9,500,000 ) － 500,000 16/5/2001－ 15/5/2003 5.40 (3)
2/5/2002 － － － 3,000,000 3,000,000 2/5/2002－ 30/4/2002 1.32

李淵爵 4/10/1999 20,000,000 (20,000,000) － － － 8/4/2000－ 7/4/2002 0.59
2/5/2002 － － － 3,000,000 3,000,000 2/5/2002－ 30/4/2003 1.32

邱堅煒 4/10/1999 20,000,000 (20,000,000) － － － 8/4/2000－ 7/4/2002 0.59
黃作仁 2/5/2002 － － － 200,000 200,000 1/11/2002－ 31/10/2003 1.32 (3)
陳克先 2/5/2002 － － － 200,000 200,000 1/11/2002－ 31/10/2003 1.32 (3)

梁家駒 2/5/2002 － － － 200,000 200,000 1/11/2002－ 31/10/2003 1.32 (3)

163,750,000 (128,750,000) (33,250,000 ) 15,600,000 17,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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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由於本公司每20股合併為1股之股份合併，由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辦公
時間結束後起，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數目及認購

價已獲調整。

(2） 該等購股權之行使期分四階段： (i)25%由行使期開始時即可行使；(ii)25%由

行使期開始起計滿6個月後方可行使； (iii)25%由行使期開始起計滿12個月後
方可行使；及 (iv)25%由行使期開始起計滿18個月後方可行使。

(3） 該等購股權之行使期分兩階段：(i)50%由行使期開始時即可行使；及(ii)50%

由行使期開始起計滿6個月後方可行使。

(4） 關百豪先生亦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5) 邱堅煒先生於期內辭任為本公司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概無

本公司之董事、行政總裁或任何彼等之配偶或18歲以下之子女獲授或持

有可認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之購股權。


